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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80                 股票简称：退市华业              编号：临20120-021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披露《关于收到三中院通知的公告》（编号：临 2019-201），相关案件的情况详

见上述公告。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发

来的（2019）京 03 执 78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资管”） 

被执行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执行 

二、（2019）京 03 执 78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中泰资管与被执行人华业资本执行一案，法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

人华业资本在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额一亿元，

对应持有合伙份额 25%。执行过程中，法院委托广州新日华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上述合伙份额进行评估，经两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竞买流拍。综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九条 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1、解除对被执行人华业资本在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额一亿元（对应持有合伙份额 25%）的冻结。 

2、将被执行人华业资本在深圳国泰君安申易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一亿元（对应持有合伙份额 25%）过户至申请人中泰资管名下，用以抵偿

（2018）京 03 民初 77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华业资本应支付中泰资管的五千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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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万零一百二十元整债务。上述合伙份额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中泰资管时起转

移。 

3、申请执行人中泰资管可持本裁定前往登记机构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公司将根据案

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3 执 78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